攀枝花市东区促进科技创新及产业建圈强链
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区 以建圈强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修订）》，聚焦钒钛钢铁新材料、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绿色食品等7个产业生态圈、建强11条重点产业链，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结合本区实际，特制定以下措施。
一、增强现有企业发展能力。
鼓励重点产业链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增资扩产等方式做大做强，调优调高，增强自身实力和产业链带动力。支持企业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和新标准，在重点行业、高端产品、关键环节实施技术改造，加大设备更新投资力度。〔责任单位：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发展和改革局、区商务局、区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局、园区管委会经济运行部〕   
二、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支持新型科创平台建设，鼓励企业、高校院所等积极吸纳上下游企业、科技服务及投资机构，联合建设、运营中试研发等科创平台，面向产业链开展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小批量生产等服务，支持平台取得的科技成果向产业链转移转化。强化重大创新平台引领，鼓励企业积极创建国家、省、市、区级企业技术中心、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试研发平台、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鼓励科创平台开放共享，面向产业链开放共享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将检验检测、高性能算力等功能纳入服务范围。〔责任单位：区科学技术局，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商务局、园区管委会科技创新部〕
三、推动产业技术研发攻关。
定期向重点产业链企业征求重大技术需求，完善“揭榜挂帅”攻关机制，实施科技计划项目、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重点项目和企业科技攻关联合行动计划等，突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支持企业研发投入增长。〔责任单位：区科学技术局，相关产业链牵头单位〕
四、开展重点企业培优育强。
[bookmark: _GoBack]为有效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全面提升重点产业链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产业整体能级，构建梯度培育体系，支持企业“上规、上榜（国家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等榜单）、上云、上市”。支持企业积极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鼓励产业链企业依法合规组建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制定行业章程标准规范。〔责任单位：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科学技术局、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民政局〕
五、加大重点领域招引力度。
依据产业链招商图谱，梳理目标企业清单，实施精准招商计划，紧盯关键节点、骨干企业，推进精准招商。支持围绕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延链、强链、补链、固链，推动引进配套企业、上下游企业和生态合作伙伴，培育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集群。支持重点产业链招引项目落地建设，实行专班协调推进工作机制，积极协助项目争取各级产业政策，全面保障项目建成投运。〔责任单位：区经济合作局，各产业链牵头部门〕
六、推动企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支持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重点鼓励算力服务与应用、算法能力增强、大模型研发、数据要素供给、标杆应用场景建设等。鼓励重点产业链企业开展全流程、全过程、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加快产业绿色化转型；鼓励企业创建国家、省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绿色数据中心试点或节水型企业示范单位等。〔责任单位：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科学技术局，区发展和改革局、园区管委会经济运行部〕
七、强化产业人才培育支持。
聚焦集聚重点产业人才队伍，对新引进的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重点新兴产业紧缺人才，未达到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但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备产业引领能力的，可参考相关政策，给予安家补助、人才公寓、健康体检、政务绿色通道等个性化支持。对成功引荐并促成重点产业链项目在东区建成投产的第三方企业或个人，根据项目实际到位投资额或对产业的带动效应，给予引荐奖励。重点产业链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引进科技人才达要求的按照一定比例奖励用人单位用于科技研发。围绕“7圈11链”重点产业领域设立“东区建圈强链突出贡献人才团队奖”，根据企业生产经营或项目建设等情况，制定公开、透明的评选标准，对符合标准、贡献突出的人才团队予以奖励，每年每条产业链最多不超过2个人才团队。〔责任单位:区委人才办，区委宣传部、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科学技术局、区商务局、区文化电视广播和旅游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经济合作局、园区管委会党群工作部〕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1年。已有政策条款与本措施不一致的，按“就高不重复”的原则执行；执行本措施过程中如遇到国家、省重大政策变动，有关措施作相应调整。本措施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根据当年财力状况予以保障。各项措施实施细则由相关牵头单位自行制定。
